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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6年 6月 13日的情況 ) 

 
 

 建議的  
討論時間  

 
1.  修改《基本法》的機制  

 

自 1998至 99年度立法會會期以來，事務委員會不
時討論此事。  
 

事務委員會在 2001年 7月 17日的會議上最後一次
討論此事時，政府當局表示正繼續與中央討論所

確定的各個事項，尤其是牽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下稱 “全國人大 ”)常務委員會 (下稱 “常委會 ”)、國
務院、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基本法委員會的事項。 
 

政制事務局在 2005年 11月 21日表示，政府當局一
經準備就緒，便會向事務委員會作出交代。  
 
 

 

 

政制事務局容

後作實  

2. 《基本法》第五十條所載 “重要法案 ”一詞的問題  
 

在 1999年 12月 20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要求政
府當局澄清《基本法》第五十條所載 “重要法案 ”
一詞的涵義。政府當局在 2000年 6月 19日的會議上
表示，鑒於在決定某項法案是否 “重要 ”時涉及複
雜的事宜及因素，當局需要更多時間研究此事，

才可得出成熟的意見。  
 

秘書處為 2005年 7月 18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擬備
了 一 份 背 景 資 料 簡 介 ( 立 法 會 CB(2)2255/ 
04-05(01)號文件 )，概述議員以往進行的討論。政
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行政長官在決定某項法

案是否 “重要法案 ”時，會考慮個別情況及香港的
整體利益。部分委員不同意由行政長官充當決定

某項法案是否 “重要 ”的當局。部分委員要求，如
行政長官決定某項法案是 “重要法案 ”，政府當局
應預先告知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同意，日後如認

為有需要，應進一步討論此事項。  
 

 

 

事務委員會容

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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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制發展  
 

在 2004年 1月，行政長官委任一個由政務司司長領
導、律政司司長和政制事務局局長為成員的專責

小組，負責推展與政制發展有關的工作。專責小

組在 2004年發表了 4份報告。  
 
在 2005年 10月 19日，專責小組發表了第五號報
告，當中載述有關 2007年行政長官及 2008年立法
會產生辦法的建議方案，以及有關修改《基本法》

附件一及附件二的議案草擬本。在 2005年 12月
21日，政府當局就 2007/08年兩個產生辦法動議的
兩項有關修改附件一及附件二的議案被否決。  

 

在 2005年 12月 19日的會議上，委員同意把普選時
間表列為事務委員會例行討論的事項。在 2006年
1月 16日的會議上，民主黨提出推行普選的初步建
議，以供討論。  
 
在 2006年 2月 20日，民主黨進一步提出 5項議題，
供事務委員會討論。該等議題為  ⎯⎯  
 

(a) 總結以往研究若干海外國家行政機關和
立法機關選舉辦法所得的結果 (在 2006
年 3月 20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 )；  

 
(b) 透過普選產生行政長官的辦法，以及成

立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在
2006年 4月 2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討
論 )；  

 
(c) 檢討《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例如應否

廢除有關行政長官必須退出所屬政黨的

規定 (在 2006年 4月 2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
議討論 )；  

 
(d) 在邁向透過普選產生立法會這個最終目

標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功能界別 (在 2006
年 5月 15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 )；及  

 
(e) 立法會議員的選舉辦法，以及所採用的

投票制度 (在 2006年 5月 15日的事務委員
會會議討論 )。  

 

 

 

持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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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區議會的檢討  
 

行政長官在 2004年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會在適
當時候檢討區議會的職能和組成。委員要求上述

檢討涵蓋多項事宜，其中包括區議會的角色、職

能和組成、選區劃界、區議會的委任議席，以及

區議會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是否可取等事宜。  
 
在 2005年 1月，政制事務局與民政事務局成立了工
作小組，為檢討作出準備。行政長官在 2005至 06
年施政報告中公布，區議會將會管理一部分地區

設施，而當局會在檢討區議會時，一併擬定實施

此項建議的計劃。事務委員會其後在 2006年 2月 18
日的特別會議上，就區議會的檢討聽取公眾發表

意見。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決定檢討的範

圍和諮詢文件的內容時，考慮委員及公眾的意見。 
 
當局在 2006年 4月 27日發表有關 “區議會角色、職
能及組成的檢討 ”的諮詢文件，公眾諮詢期會在
2006年 7月 31日結束。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6年 7月
11日舉行特別會議，聽取公眾對諮詢文件的意見。 

 
 

 
 
2006年5月15日

5. 政黨的角色及發展  
 

事務委員會在 2005年 2月 21日的會議上討論是否
需要制定政黨法的事宜，並在 2005年 2月 26日的特
別會議上，就政黨的角色及發展聽取團體代表發
表意見。  
 
政府當局的立場是，制定政黨法會窒礙政黨的發
展。政府當局在2006年4月2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建議將適用於立法會選舉候選人的資助計劃，延伸
至下屆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即當局會提供每票10
元的資助，作為促進政黨發展的其中一種方法。  

 
 

 
 
政制事務局容
後作實  

6. 選舉管理委員會的組成、職能和運作  
 

在 2004年 6月 21日，研究部就 “選定地區規管選舉
事務的機構的運作 ”擬備的研究報告 (RP04/03-04)
提交事務委員會。  
 
委員同意日後進一步探討研究報告所提出的事
宜。政府當局在 2004年 11月以書面形式表示，當
局樂意在日後的會議上聽取委員的意見。  
 

 
 
事務委員會容
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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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政治委任制度  
 

正如行政長官在 2005至 06年施政報告中所述，政
府當局會考慮設立少量專注於政治事務的新職
位，以進一步完善問責制。該等職位的主要職責
是支援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政治工作。具體而
言，政府當局會研究開設新的非公務員職位 (如局
長助理 )的可行性。  
 
在 2005年 10月 17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
局表示會制訂一套全面的建議，並會在 2006年上
半年發表諮詢文件，收集公務員、政團及社會各
界的意見。  

 
 
2006年上半年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6年 6月 13日  


